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26号

申请人：黎某，男，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1月10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修订版）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2023年9月1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了关于乳山市某超市销售纯花生油老式月饼的投诉举报函。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了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2023年9月17日，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函后，于当日受理该举报并对乳山市某超市进行了检查。经查，该店能提供申请人所购买的产品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票据，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从事食品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规定的相应义务。且，被申请人并未发现商家有违法行为。被申请人遂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于2023年10月11日邮寄申请人。
被申请人认为，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的相关规定，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涉案纯花生油老式月饼标签上备注净含量为计量称重，应认定为散装食品，不需要符合申请人所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有关规定并在配料表标注花生油含量等信息，不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形。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原投诉举报函（附有纯花生油老式月饼产品实物照片、某超市购物小票），证据2.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证据3.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作为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举报函信封照片2张及挂号信单号查询截图2张，证据2.申请人投诉举报函、产品图片及购物小票，证据3.现场笔录3页,证据4.食品销售者进货台账4张及检验报告4张，证据5.乳山市某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据6.乳山市某超市营业执照，证据7.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及邮寄单、快递详情截图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3年9月13日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了一封投诉举报函，投诉举报乳山市某超市销售的纯花生油老式月饼存在产品成分表中未标识花生油含量的违法行为，不符合《预包装食品包装通则》《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7日收到并受理该举报后，于2023年9月26日对乳山市某超市进行了核查。经检查，被申请人认为，乳山市某超市所售纯花生油老式月饼为散装食品，且其能够提供涉案产品的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票据，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义务，亦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2023年10月11日，被申请人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当日邮寄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1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无不当。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三款“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包括营养强化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指包装、盛放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用的纸、竹、木、金属、搪瓷、陶瓷、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等制品和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涂料。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指在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机械、管道、传送带、容器、用具、餐具等。用于食品的洗涤剂、消毒剂，指直接用于洗涤或者消毒食品、餐具、饮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或者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物质。食品保质期，指食品在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食品安全事故，指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2.1预包装食品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等相关规定，在认定食品是否属于预包装食品时，不能仅仅从食品包装后最终呈现的状态来认定，更应该从食品的生产主体是否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生产途径是否要求即时加工制作、销售以及保质期限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预包装食品不能等同于有包装食品，其核心意义强调食品起始状态和生产加工条件，而非最终状态。在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预包装食品特指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的主体所生产出来的带有包装的产品，明确排除了四类食品，即现制现售食品、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以及小作坊和食品摊贩销售的食品。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产品系乳山市某超市从乳山市某批发部购进、由海阳市某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乳山市某超市根据购买者要求的数量，对月饼进行现场计量称重和销售，其销售的是散装食品而非申请人所称预包装食品，无须遵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等相关规定。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期限合法。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7日收到并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函后，当日对乳山市某超市进行了检查，并经检查确认其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义务且无其他违法行为后，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邮寄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规定的期限。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3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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